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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宗旨、內涵及相關法規 

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宗旨 

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

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內涵 

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於學理上係指性質相同，諸如男女兩性都是人類，人性尊

嚴均應受到尊重；而男女兩性性質之不相同，係指於生理上之不同，如女性會懷

孕、生育、哺乳，而男性於生理上則無法勝任此一工作。又男女可能因為歷史或

文化社會因素而有不同性質，例如女性由於歷史傳統因素，對參與政治或社會公

共事務較缺乏經驗。以上男女間之差異應受到尊重，且應受到實質平等之對待，

其資源與機會應受到相同之保障。因此於性別多元性之理解與差異尊重的基本人

權觀上，以教育手段建立實質平等之兩個基本概念應包含： 

(一)任何人不分其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其人性尊嚴之維 

護應受到相同之對待與尊重。 

(二)任何人不分其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其人性尊嚴之維 

護若受到不平等對待者，應積極提供協助，確保其地位之平等與尊嚴。 

性平事件之類型 

一、性侵害行為：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 

性侵害之定義：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刑法妨害性自主罪之規定： 

   1、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 

      本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 

      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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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 

2、刑法第十條第五項之規定： 

稱性交者，謂左列性侵入行為：  

     （1）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使之接合之行為。 

     （2）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使之接合 

          之行為。 

   3、刑法妨害性自主罪之規定： 

     （1）依犯罪手段： 

           A、違反被害人之意願： 

強制性交（猥褻）罪(刑 221、224)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猥褻行為）者、 

加重強制性交（猥褻）罪(刑 222、224-1)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二、

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之人犯之者。四、以藥劑犯之者。五、對被害人施以凌

虐者。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

犯之者。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

犯之者。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B、得被害人之同意：合意性交（猥褻）罪(刑 227)、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猥褻行為）者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猥褻行為）者 

例：師生戀 

例：兩小無猜 

           C、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刑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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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

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

會為性交（猥褻行為）者 

例：體育老師帶隊比賽 

           D、趁機性交（猥褻）罪(刑 225)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猥褻行為）者 

     （2）依被害人年齡： 

          合意性交（猥褻）罪：需被害人未滿 16 歲 

例：恩客芳名錄 

     （3）犯罪行為： 

           A、性交：刑法第十條第五項之規定（積極作為） 

           B、猥褻：行為人為滿足自己性慾之行為（積極作為） 

例：計程車司機摸胸案與彰化地院觸胸 10 秒案 

     （4）違反被害人之意願： 

          內心真意與外部表示一致 

     （5）刑事責任： 

           A、原則：非告訴乃論之罪 

           B、例外：告訴乃論之罪  

               （a）夫妻之間犯刑 221強制性交（猥褻） 

               （b）行為人未滿 18 歲、被害人未滿 16歲、犯刑 227 

                    （兩小無猜條款） 

二、性騷擾行為 

（一）定義： 

   1、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四款之規定：(簡稱性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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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2）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 

           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性騷擾定義中所謂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之言語或行為，係指被害人所不

喜歡而與性有關之接觸，如，撫摸頭髮或肩膀、提出要求發生性行為或服

務、性意味之言語或行為如三字經、黃色笑話、取笑異性身材、展示色情

圖片、暴露狂等；性別歧視係指基於基於性別而有的偏見或歧視之行為。 

   2、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之規定：(簡稱性工法) 

      本法所稱性騷擾，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 

      （1）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 

           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2）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 

           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 

           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3、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之規定：(簡稱性騷法) 

      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 

           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2）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 

           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 

           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 



5 
 

           練、服務、計劃、 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二）性騷擾行為之認定： 

   1、未達性侵害程度（非性侵害犯罪）： 

      性侵害犯罪中猥褻行為與性騷擾行為之區別 

性騷 25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

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罰金。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例：計程車司機摸胸、看電影時觸摸他人之胸部、游泳時熊抱他人 

   2、行為人主觀上之性騷擾意圖： 

      其目的在於讓被害人不舒服，可能出於故意、開玩笑、占便宜 

   3、違反他人（被害人）意願： 

     （1）意願表示之方式：A、外在表示與內心真意一致 

                          B、外在表示與內心真意不一致 

     （2）與意願表示之態度 (溫和、微笑、大笑、嚴肅、生氣、憤怒) 無關 

     （3）行為人認知錯誤： 

   4、方式： 

     （1）言詞： 

           A、明示：講黃色笑話、以身材評判 

           B、默示：默許他人講黃色笑話  

     （2）行為： 

           A、作為： 

             （a）觸碰身體之隱私部位：胸部、下體、臀部、大腿、唇 

             （b）觸碰身體之其他部位：肩膀、頭髮、臉頰、手、腳 

             （c）不觸碰身體之其他動作： 

                  手勢、表情、或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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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物品之方式 

           B、不作為： 

例：含情脈脈的眼神 

       5、種類： 

      （1）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之言詞或行為： 

           例：性要求、性服務、按摩、自慰、黃色笑話、坐檯、稱他人慰安

婦、妓女、花木蘭、小紅帽、大胸部、童顏巨乳、公共汽車、

要他人穿比基尼跳鋼管舞、稱離婚的女人像開過的罐頭沒人要、 

例：高院案(如果不黃，妳怎麼生小孩) 

      （2）性別歧視： 

           性別歧視係指基於基於性別而有的偏見或歧視之行為。           

      （3）對價性： 

           例：以成績要求他人為性服務 

   6、結果： 

     （1）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 

          或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 

     （2）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 

     （3）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劃、 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 

          行、或影響其工作表現、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7、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 

      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性騷施 2） 

（三）性騷擾防治法之準用：（性騷法 1） 

      有關性騷擾之定義及性騷擾事件之處理及防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 

      但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者，除第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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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條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四）媒體之保密義務及責任（準用性騷法 12、24）： 

   1、原則：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 

   2、例外：得同意或偵查機關認有必要 

（五）民事責任： 

   1、性平法：依民法規定 

   2、性工法：依民法規定或依性工法 26至 30請求 

   3、性騷法： 

      （1）對他人為性騷擾，行為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性騷法 9） 

      （2）為不當之差別待遇，機關、部隊、學校、機構、雇用人之損害賠償 

           責任（性騷法 10） 

   4、請求權時效：事件發生後 2年內請求 

（七）刑事責任： 

   1、準用規定：性平法、性工法均準用性騷法 25 

      （1）意圖性騷擾罪：（準用性騷法 25Ⅰ）、告訴乃論之罪（性騷法 25Ⅱ） 

      （2）其他犯罪型態：妨害名譽、誹謗、公然侮辱罪 

                         告訴乃論之罪 

   2、告訴期間：發生後 6個月告訴 

（八）行政責任（行政處分） 

三、性霸凌行為 

（一）定義： 

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性平法 2

第 5 款） 

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性平法 2第 6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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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行為，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四、不當追求：(防治準則 7)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

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五、尊重自主原則：(防治準則 8)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

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性平事件之主體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性平法 2第 7 款） 

（一）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主體： 

      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二）包括不同學校間所發生（準則 9Ⅰ） 

（三）著重行為人於行為時具有特定身份 

二、性別平等工作法之規定：（性工法 12） 

（一）被害人：受雇人 

（二）行為人：任何人（第三人、同事、雇用人） 

（三）於執行職務時：對於發生性騷擾行為限於特定地點 

三、性騷擾防治法： 

    除特別法規定外之性騷擾行為均適用，無特定地點及身份之限制 


